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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 立 法 會 秘 書 處 事 務 委 員 會 秘 書 ：  

 

有 關 2010 年 7 月 6 日 的 保 安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議 題 V-「 更 新 及 更 換 消 防 裝

備 和 器 具 」 ， 香 港 消 防 主 任 協 會 的 補 充 意 見 如 下 ：  

 

消 防 處 人 手 嚴 重 不 足  

 

1. 為 了 提 供 優 質 的 消 防 服 務，消 防 處 的 三 大 工 作 範 疇：行 動、防 火、及 後 勤 支

援 及 行 政 ， 均 是 缺 一 不 可 。 過 去 近 20 年 ， 消 防 處 不 斷 倡 議 以 有 限 資 源 提 高

效 率，並 提 供 多 元 化 和 專 業 化 的 消 防 服 務。但 是，有 關 措 施 卻 導 致 三 大 工 作

範 疇 的 人 手 日 見 緊 張，但 他 們 卻 還 須 兼 顧 額 外 職 務 及 責 任，這 種 情 況 在 各 職

級 已 普 遍 出 現 ， 人 手 短 缺 問 題 極 其 嚴 峻 。  

 

2. 另 外，紀 常 會 在 職 系 架 構 檢 討 報 告 書 內，建 議 消 防 處 在 減 少 消 防 職 系 人 員 的

工 作 時 數 時，必 須 符 合 三 項 先 決 條 件，分 別 為：不 需 額 外 財 政 資 源、不 涉 及

額 外 人 手 及 維 持 為 市 民 提 供 的 服 務 水 平。本 會 認 為，上 述 三 項 先 決 條 件 既 不

可 行，又 苛 刻 而 強 人 所 難。在 目 前 嚴 重 人 手 不 足 的 情 況 下，減 少 每 周 規 定 的

工 作 時 數，由 54 小 時 減 至 48 小 時，卻 又 要 符 合 上 述 三 個 條 件，簡 直 是 妙 想

天 開 。  

 

 我 們 在 下 面 分 別 詳 述 各 個 範 疇 所 面 對 的 問 題 及 建 議 的 解 決 辦 法 ：  

 

消 防 行 動 總 區 的 問 題  

 

3. 消 防 行 動 總 區 的 核 心 職 務 是 滅 火 救 援，保 障 市 民 的 生 命 及 財 產。當 局 實 施 公

務 員 零 增 長、資 源 增 值 計 劃 等 政 策 期 間，消 防 處 大 量 削 減 消 防 車 輛 及 人 手 ，

以 填 補 新 建 消 防 局 所 需 的 新 增 人 手，以 致 現 時 消 防 行 動 總 區 的 當 值 人 手 十 分

緊 絀 。  

 

4. 消 防 處 不 斷 提 升 滅 火 及 救 援 服 務，例 如 攀 山 及 高 空 拯 救、坍 塌 搜 救、室 內 煙

火 特 性 操 練、拯 溺、先 遣 急 救、公 路 救 援 及 急 流 拯 救 等，消 防 行 動 總 區 人 員

的 受 訓 項 目 和 時 間 相 應 增 加 。  

 

5. 在 行 動 指 引 和 工 具 裝 備 使 用 手 冊 方 面，由 於 部 門 沒 有 設 立 專 職 單 位，消 防 行

動 總 區 的 消 防 主 任 級 人 員 須 兼 顧 撰 寫 和 定 期 檢 討 有 關 的 工 作。加 上 近 年 消 防

處 不 斷 引 進 新 型 車 輛、工 具 及 裝 備，消 防 行 動 總 區 的 消 防 主 任 級 人 員 已 無 法

有 效 兼 顧 撰 寫 及 定 期 檢 討 工 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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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 火 總 區 的 問 題  

 

6. 消 防 處 兩 個 防 火 總 區 的 工 作 包 括 發 牌、巡 查、防 火 宣 傳 及 執 法 等。由 於 近 年

社 會 不 斷 發 展，市 民 要 求 日 高，現 行 兩 個 防 火 總 區 的 人 手 早 已 不 能 應 付 日 常

工 作 。  

 

7. 申 訴 專 員 於 五 月 十 三 日 發 表 對 消 防 安 全 規 管 措 施 的 主 動 調 查 報 告，指 消 防 處

就 消 防 裝 置 損 壞 的 樓 宇 及 食 肆 巡 查 不 足，以 及 對 違 規 人 檢 控 不 足。目 前，消

防 設 備 專 責 隊 伍 有 四 十 多 名 不 同 職 級 的 軍 裝 人 員，他 們 不 但 須 負 責 處 理 有 關

樓 宇 消 防 裝 置 的 投 訴、驗 收 樓 宇 消 防 裝 置、查 核 註 冊 消 防 裝 置 承 辦 商 的 表 現

等 工 作 ， 還 要 處 理 每 年 約 19,000 張 有 消 防 裝 置 損 壞 報 告 的 消 防 裝 置 及 設 備

證 書 (FS251)。 若 以 現 時 消 防 設 備 專 責 隊 伍 的 人 手 編 制 ， 根 本 沒 有 可 能 處 理

全 部 有 關 工 作 。 2008 年 8 月 旺 角 嘉 禾 大 廈 大 火 涉 及 擁 有 小 食 牌 照 的 卡 拉

OK，消 防 處 隨 即 向 當 局 要 求 增 加 人 手 (約 三 十 多 名 不 同 職 級 人 員 )，計 劃 對 全

港 所 有 持 牌 處 所 進 行 每 年 一 次 突 擊 巡 查，但 所 得 到 的 回 覆 是「 零 增 加 人 手 」。

因 此 ， 申 訴 專 員 的 指 責 ， 其 實 只 是 反 映 防 火 總 區 人 手 不 足 。  

 

後 勤 支 援 及 行 政 單 位 的 問 題  

 

8. 總 部 總 區 是 部 門 的 決 策、行 政 及 後 勤 支 援 機 關，轄 下 的 單 位 數 目 繁 多，而 消

防 主 任 級 人 員 的 工 作 範 疇 更 是 十 分 廣 泛，包 括 策 劃、管 理、訓 練、招 募、員

工 福 利、內 部 考 試、處 理 投 訴、宣 傳 及 公 共 關 係、與 其 他 紀 律 部 隊 聯 絡、管

制 處 內 通 訊 及 調 派 系 統、資 源 分 配 及 收 支 預 算 等。此 外，他 們 還 須 在 大 型 事

故 中 提 供 後 勤 支 援 。  

 

9. 隨 着 服 務 要 求 愈 來 愈 高，以 及 部 門 的 編 制 規 模 不 斷 擴 充，令 總 部 總 區 的 工 作

量 大 增 。 可 是 ， 總 部 總 區 的 消 防 主 任 級 人 員 的 人 數 與 20 年 前 相 比 ， 特 別 是

管 理 組、策 劃 組、消 防 訓 練 學 校，以 及 招 聘、訓 練 及 考 試 組 的 人 手 編 制，多

年 沒 有 多 大 轉 變 ， 人 手 早 已 捉 襟 見 肘 ， 卻 仍 須 兼 顧 其 他 職 責 。  

 

長 期 人 手 不 足 引 發 的 問 題  

 

10. 由 於 兩 個 防 火 總 區 人 手 不 足，又 要 維 持 服 務 水 平，因 此 大 量 防 火 工 作 須 移 交

消 防 行 動 總 區，包 括 處 理 可 能 危 害 公 眾 安 全 的 火 警 危 險，例 如 雜 物 阻 塞、防

煙 門 楔 開 及 出 口 上 鎖 等 。 他 們 亦 須 在 接 到 投 訴 的 24 小 時 內 展 開 調 查 ， 以 及

採 取 適 當 行 動 。 此 外 ， 他 們 亦 負 責 舉 辦 各 類 防 火 宣 傳 活 動 ， 包 括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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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 為 團 體 ╱ 學 校 ╱ 公 司 ╱ 機 構 ╱ 屋 苑 舉 辦 防 火 講 座  

•  每 年 為 酒 店 舉 辦 防 火 講 座  

•  進 行 火 警 後 防 火 宣 傳 工 作  

•  新 增 消 防 安 全 推 廣 及 社 區 防 火 教 育 的 工 作，包 括 籌 組 及 管 理 消 防

安 全 大 使 名 譽 會 長 會 和 消 防 安 全 大 使 計 劃 等  

 

11. 自 2004 年 起 ， 消 防 行 動 總 區 須 兼 顧 其 他 防 火 工 作 ， 包 括 ：  

 

•  每 半 年 巡 查 醫 院 及 診 所  

•  每 半 年 為 醫 院 及 診 所 舉 辦 火 警 演 習 及 防 火 講 座  

•  上 門 派 發 未 能 郵 遞 的 消 防 安 全 指 示、改 善 消 防 安 全 指 示、消 除 火

警 危 險 通 知 書 和 警 告 信  

•  每 月 覆 檢 消 防 承 辦 商 呈 交 的 樓 宇 消 防 設 備 保 養 證 明 書 及 ╱ 或 進

行 實 際 測 試  

•  巡 查 危 險 品 倉 庫 和 驗 收 有 關 續 牌 所 規 定 的 消 防 安 全 要 求  

•  巡 查 臨 時 公 眾 娛 樂 場 所 及 驗 收 有 關 牌 照 所 規 定 的 消 防 安 全 要 求  

•  巡 查 消 防 設 備 因 為 損 壞 或 維 修 而 不 能 正 常 操 作 的 樓 宇，並 為 該 等

樓 宇 訂 定 緊 急 應 變 計 劃 及 跟 進 ， 直 至 消 防 設 備 回 復 正 常 操 作  

 

12. 為 了 更 有 效 及 更 全 面 消 除 舊 式 樓 宇 的 火 警 隱 患 ， 處 方 在 2008 年 年 底 開 始 推

行 一 項 名 為「 四 管 齊 下 」的 嶄 新 行 動。其 中 一 項 是 透 過 內 部 抽 調 人 手，成 立

「 特 遣 執 法 隊 」，以 加 強 巡 視 舊 式 樓 宇。他 們 須 逐 一 樓 宇 全 面 採 取 執 法 行 動，

以 徹 底 清 除 火 警 隱 患。另 一 項 工 作 是 當 一 座 樓 宇 的 火 警 隱 患 徹 底 清 除 後，便

會 交 給 該 區 消 防 局 人 員 定 期 巡 查 。  

 

13. 由 於 沒 有 訓 練 的 替 補 人 員 編 制，每 名 行 動 總 區 人 員 沒 有 定 期 接 受 持 續 消 防 專

業 訓 練，例 如 攀 山 及 高 空 拯 救、坍 塌 搜 救、室 內 煙 火 特 性 操 練、拯 溺 訓 練 、

先 遣 急 救 員 訓 練、公 路 救 援 及 急 流 拯 救 等。就 算 行 動 總 區 人 員 獲 安 排 參 與 相

關 專 業 訓 練，車 上 的 人 數 亦 因 而 大 減，大 大 削 弱 前 線 人 員 的 滅 火 救 援 能 力 ，

甚 至 增 加 傷 亡 意 外 風 險 。  

 

14. 由 於 人 力 資 源 不 足，兩 個 防 火 總 區 的 消 防 隊 長 職 級 人 員 無 論 執 行 甚 麼 防 火 職

務 ， 都 必 須 每 隔 十 一 天 被 編 入 當 值 隊 伍 ， 在 當 值 日 24 小 時 「 隨 時 候 召 」 調

查 任 何 緊 急 的 火 警 危 險 投 訴。由 於 緊 急 火 警 危 險 投 訴 的 調 查 經 常 涉 及 檢 控 工

作 ， 需 時 甚 多 ， 因 而 嚴 重 影 響 消 防 隊 長 本 身 的 日 間 工 作 。  

 

15. 本 會 在 上 次 保 安 事 務 委 員 會 上 所 提 出 的 問 題，如 行 動 指 引 和 工 具 裝 備 使 用 手

冊 的 翻 譯 工 作 緩 慢，以 至 裝 備 及 工 具 的 採 購 和 消 防 處 的 管 理 問 題，均 源 於 消

防 處 後 勤 支 援 及 行 政 單 位 的 人 手 長 期 嚴 重 不 足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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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 結 及 建 議  

 

16. 消 防 行 動 總 區 應 逐 步 把 部 分 防 火 工 作 交 回 兩 個 防 火 總 區，減 少 行 動 總 區 的 非

核 心 工 作，騰 出 時 間 和 精 力 加 強 滅 火 及 救 援 能 力，並 改 善 消 防 行 動 總 區 人 員

的 培 訓 ， 以 及 局 內 行 政 和 人 事 的 工 作 。  

 

17. 兩 個 防 火 總 區 應 增 加 人 手，應 付 現 行 和 收 回 的 防 火 工 作，以 及 減 輕 消 防 隊 長

職 級 人 員 的 24 小 時 「 隨 時 候 召 」 的 工 作 壓 力 ， 以 及 增 加 對 他 們 的 支 援 。  

 

18. 總 部 總 區 轄 下 各 單 位 應 增 加 人 手，特 別 是 管 理 組、策 劃 組、消 防 訓 練 學 校 ，

以 及 招 聘 、 訓 練 及 考 試 組 ， 以 改 善 行 政 管 理 和 訓 練 等 工 作 。  

 

19. 當 局 應 增 加 資 源，成 立 常 設 專 責 組 別，由 主 任 級 人 員 及 法 定 語 文 主 任 組 成 ，

專 責 撰 寫 及 更 新 部 門 訓 令、訓 練 講 義、消 防 手 冊 及 翻 譯 等 工 作。我 們 必 須 強

調，有 關 部 門 刊 物 的 翻 譯 工 作 並 不 能 以 外 判 方 式 解 決，因 該 等 刊 物 涉 及 大 量

消 防 學 術、工 程 學 的 專 有 名 詞 及 消 防 處 常 用 詞 彙 或 術 語 等，所 以 必 須 由 軍 裝

人 員 聯 同 相 關 專 業 翻 譯 人 士 (如 法 定 語 文 主 任 )， 才 可 有 效 解 決 問 題 。  

 

20. 為 免 影 響 行 動 總 區 的 值 班 人 手，當 局 應 增 撥 資 源，由 行 動 總 區 抽 調 人 手 定 期

接 受 有 關 專 業 訓 練 。  

 

21. 雖 然 各 消 防 主 任 級 人 員 仍 堅 守 崗 位，但 在 工 作 量 和 人 手 不 成 正 比 的 情 况 下 ，

員 工 實 在 難 以 承 受，士 氣 實 難 以 保 持。正 所 謂 巧 婦 難 為 無 米 炊，除 非 當 局 盡

快 增 加 資 源 以 改 善 情 況，否 則 時 間 愈 久，消 防 人 員 的 士 氣 只 會 愈 見 低 落，服

務 質 素 亦 難 以 維 持 。  

 

 

 

香 港 消 防 主 任 協 會  

二 零 一 零 年 六 月 二 十 三 日  


